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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的实践与探索 

顾国 高强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以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为契机，大胆探索，改革创新，在扎实完成各项改革

试点任务的基础上，大张旗鼓推进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建设，卓有成效探索出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集体经济发

展之路。为深入研究、总结经验，毕节市农业农村局成立了课题调研组，深入县、乡、村开展调研，针对党支部领

办村集体合作社发展中的产业发展、利益联结、经营管理、政策扶持、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一、做法及成效 

（一）抓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 

2019 年以来，在前期开展“村社一体、合股联营”试点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调研、亲自部署，先后研究出台

了《关于深入学习“塘约经验”推进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毕节市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运行

管理办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为全市上下推进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建设指明了方向。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和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为统筹推进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抓规范建社，培育经营主体 

《毕节市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后，毕节市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学习，认真研究落实措施，

指导各地从规范建社、产业选择、技术培训等方面，扎实推进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发展。全市所有行政村和农村社区，以及符

合条件的城市社区党支部均领办了集体合作社，共领办村集体合作社 7229 个，其中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 3615 个、领办股份经

济合作社 3614个；带动 74.4万户 300.6万人加入党支部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农村贫困户 100%入社。 

（三）抓产业生产，夯实发展基础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主推、企业（社）主抓的要求，立足“一县一业”“一乡一品”目标，整合各类生产要素，推行农业规

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培育优势特色品牌，促进主导产业优化升级，形成一产联二产，二产促三产，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新路子。截至目前，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发展种植业 239.7万亩，养殖肉牛、生猪、家禽等 353.7万头（羽）；修建加

工厂房 11.3万平方米，建成农旅一体基地 2.9万亩，为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夯实了产业基础。 

（四）抓经营模式，创新发展路子 

推行自主经营、合作经营、承包经营、托管经营、订单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引导村集体合作社经营模式在探索中创新，在

创新中不断发展。大力推广“农业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在合作经营中，农业企业发挥既有的市场资源、技术、

资金优势，引导村集体合作社精准选准产业，建立好销售网络渠道；村集体合作社发挥既有的资源、组织优势，最大程度发动农

民群众加入到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中来，与农业企业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利益分享机制。 

（五）抓利益联结，促进村强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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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鼓励、发动农民群众通过货币出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知识产权、实物、地上附着物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财

政扶贫资金量化出资等多形式入股；村集体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清查出来的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由村党支部书记代

村集体持股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参与发展，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的转变，让村集体“三资”在合作中增活力，在发展中

增效益，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积累。截至目前，全市共整合各类资金和资源资产折价共 49.8亿元投入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

实现产业发展总收入 18.6亿元。 

（六）抓机制创新，健全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217”利益分配机制，村集体合作社纯收益的 20%留存作为发展和风险防控资金，10%作为合作社管理员奖励资金，

其余 70%按占比进行股东分成。二是建立健全政策扶持机制。加大资金、用地、项目、人才、奖励等政策向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

作社上倾斜。三是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围绕退股风险防控、自然风险防控、集体资产流失风险防控、破产风险防控、廉洁风

险防控等方面，建立健全市级主导、县级主抓、乡镇主责的风险防控机制。 

（七）抓典型示范，发挥引领作用 

按照打造一批标准化、规范化村集体合作社示范点要求，创建市级精品点 20个，培育县级示范点 98个，突出典型引领、示

范带动，切实做到串珠成链、串点成线、连方成片，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示范带、示范区。形成了“龙塘村‘五全’模

式抓实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青山村‘四个三’抓实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营盘村‘三个三’推进党支部领办村

集体合作社”等典型经验做法，走出一条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二、经验与启示 

（一）党组织统领是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推进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建设中，党支部是核心、是主体、是龙头，

必须充分发挥党支部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的核心引领作用，把牢政治方向，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主导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引领乡

村振兴发展。 

（二）群众参与是主体 

合作社的主体是群众，通过村集体合作社的组织优势，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细算对比账、长远账，充分尊重

群众的意愿，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多带群众出去学习考察，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让群众自愿加入、自觉融入到村集体合作

社中来，参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在合作发展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主人翁意识，让群众关注合作社、加入合作社，形成“我参与、

我管理、我受益”的良好氛围。 

（三）合作经营是基础 

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合作是基础，而村集体合作社就是很好的载体，充分发挥好村集体合作社对内连接村集体和群

众，把群众聚集起来，把村集体和群众的资产组合起来，壮大合作社实力，促进发展；对外连接企业和其他合作社，把企业吸引

来，把外资引进来，合作共建，合作共赢。 

（四）规范建社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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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是合作社做强做大的前提，特别是我市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才刚起步，在摸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总结经验。因此，

要一步一个脚印，规范化打造村集体合作社，筑牢发展基础，健全村集体合作社的组织架构、明晰股权、明确利益分配、建立健

全机制，要在章程制定、民主管理、资金投入、财务监督、收益分配等方面下足功夫。 

（五）利益联结是保障 

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明确了村集体合作社属性问题，姓公不姓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通过把群众组织起来

（特别是贫困户）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产业优势，群众的服

务优势、主体优势叠加起来，就会形成聚合裂变效应，产生 1+1+1>3 的效果，在合作发展过程中形成“支部是领头、企业有盼

头、贫困群众占大头、一般群众尝甜头”的利益共同体。 

（六）强村富民是目的 

党支部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发展过程中，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供集约化服务，实现了村集体增收与群众

致富双赢，增强了党支部在基层的组织力、影响力和权威性，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同时，也增强了群众的集体意识，愿为

集体发展献计出力，真正实现强村富民，有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三、问题及建议 

在全市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个别地方还存在思想认识有偏差、政策落实不到位、

统筹协调力度弱、示范效果有差距等问题。下阶段，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推进。 

（一）把先进典型树起来 

坚持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要强宣传、学引领、促带动，在全市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建设中形成“学典型、做典型、

比典型、超典型”的良好氛围，带动其他村（社）把村集体合作社办起来、发展起来，形成一体化、集群化的发展模式，进一步

丰富村集体合作社内涵实质，形成党建强、集体壮、百姓富、服务优的综合体。 

（二）把村支两委拉进来 

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要充分发挥村支书的“领头雁”作用和村两委的“顶梁柱”作用，在落实村支两委成员领办责

任的同时，要积极发动村支两委班子与村集体合作社理事长、监事长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要积极鼓励村支两委班子以个人土

地、资金等多形式入股到村集体合作社，形成利益联结纽带，让村支两委带着责任干的意识转化为为自己干的激情，激发领办活

力。 

（三）把激励措施建起来 

只有建立健全激励措施，才能激发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的发展活力。要建立健全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管理人员的

奖励资金分配机制，确保付出与回报形成正相关，激发管理人员的干事热情。同时，要健全合作社财政资金奖励办法，对村集体

经济年经营性收入达 30 万元以上且增幅达 10%以上的村进行评比奖励，让激励转变为合作社发展的内生推动力，促进合作社高

质量发展。 

（四）把“周月季”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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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好“周调度、月提示、季通报”机制，开展随机性暗访调研，随时掌握工作进展，建立动态考核机制，把党支部领办村

集体合作社工作纳入县、乡党委政府差别化目标考核内容，对工作推动排名靠前的县区加分，靠后的县区减分，做好加减法账

本，同时对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成效显著的乡镇党委书记优先提拔重用，村党支部书记优先表彰奖励，工作严重滞后的，严

肃追责问责，确保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工作落地见效。 


